
萬 能 工 商 1 1 0 學 年 度 學 生 會 會 長 、 副 會 長 

選 舉 實 施 辦 法 

一、 活動主旨：為落實學生自治精神，培養學生民主素養，故辦理學生會正、副會

長選舉。 

二、 候選人報名登記日期：即日起至 110 年 12月 6日(一)16:00 止。 

三、 候選人號碼抽籤：110年 12 月 7日(二)12:30   地點：學務處。 

四、 公佈候選人名單：110年 12 月 8日(三)。 

五、 投票資格：萬能工商學生。 

六、 投票時間：110 年 12 月 9日(四)08:00至 12:30止，每節下課時間進行投票。 

七、 投票地點：(1)科技大樓<大廳>   

八、 投票方式：攜學生證或身分證明文件至學務處劃分之投票地點進行領票→圈票

→投入票箱之動作。 

九、 開票時間：110 年 12 月 9日(四) 14:00。 

十、  開票地點：慈暉樓 106視聽教室 

十一、 公佈當選人名單：110年 12 月 9日(四)開票結束，公布於網站上。 

十二、 候選人資格規定： 

依據「萬能工商學生議會組織章程」第十六條訂定，學生候選人須具下列資格：      

    1.凡本校二年級學生，曾任學生會幹部、班長、各社團負責人、副社長、班級代    

      表。 

    2.無小過以上(含)處分者，前一學年不得有累計小過乙次(含)以上記過紀錄，不得  

      功過相抵。 

    3.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 分(含)以上者。 

    4.觀念正確，富有高度熱誠及具領導能力者。 

    5.持有家長同意證明者。 

參選辦法及流程 

1. 候選人請於學務處網站最新消息下載報名表 

2. 請確實填寫報名表內容、請申請個人歷年成績單。 

3. 將書面報名表及歷年成績單繳交至訓育組。 

4. 將報名表電子檔寄至信箱：hsia@is.wnvs.cyc.edu.tw 

5. 報名表內容須含候選人大頭照，若沒繳交者，視同棄權論。 

mailto:hsia@is.wnvs.cyc.edu.tw


(書面及電子檔皆須附上大頭照；書面大頭照尺寸不限) 

十三、 競選期間不得散播不實言論，人生攻擊及違反校規之言論。 

十四、 若因無可抗拒之因素，異動本辦法，則須由學務處另行公告之。 

十五、 本會章程簽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
